泉教综〔2016〕36号 附件4

泉州市教育系统幼儿园教师教育教学技能

岗位练兵竞赛活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关于举办泉州市教育系统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教育教学技能岗位练兵竞赛活动的通知》（泉教综[2016]36号）要求，进一步提高幼儿园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建设一支教学基本功扎实、专业素质高的幼儿教师队伍，促进我市学前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新修订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为准绳，以“幼儿为本，师德为先，能力为重，终身学习”理念为指导，以全面提升幼儿教师理论水平和专业素质为目标，开展基于幼儿园课程实施、案例及问题分析等教师教育教学技能的练兵比武活动，为进一步提升保教质量和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成长打下基础。

二、活动目标

（一）通过开展幼儿教师岗位大练兵活动，促使教师认真学习领会幼教法律法规及国家幼教纲领性文件，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游戏观和课程观。

（二）通过开展幼儿教师岗位大练兵活动，进一步增强教师对贯彻落实《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精神、提高保教质量重要性的认识，促进教师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提高教师设计活动、组织活动、评价活动、分析观察幼儿行为的能力，确实提高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技能。

三、实施要求

（一）参赛对象及条件
1．爱岗敬业、工作表现突出，从事幼儿园教育教学工作3年及以上，年龄48周岁以下（1968年6月31日后出生），学历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在职幼儿园专任教师（已获得市级“教坛新秀”称号及市幼儿园青年教师六项技能比赛获奖者不再参加本次比赛活动）。
2.近5年在县级以上刊物独立发表过至少1篇教育教学论文、调研报告或经验总结。
3.选手须经县（市、区）逐级选拔产生。
以上有关条件的计算截止时间为2016年6月31日。

（二）阶段安排

1.第一阶段：宣传发动阶段（6月）

各县（市、区）、市直学校成立教师岗位练兵竞赛活动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确定专任负责。各级各类幼儿园要把岗位练兵竞赛活动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召开全体教职员工大会，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教师参与岗位大练兵活动。

2.第二阶段：学习练兵阶段（7月至8月）

按照全市教育系统教师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的统一部署，结合当地实际，以开展岗位练兵活动为抓手，形成比学赶帮超的学习氛围，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精神落到实处，全面提高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

3.第三阶段：技能决赛阶段（8月底）

（1）按照下达的名额，以县（市、区）、市直幼儿园为单位，在层层选拔的基础上，选送优秀选手参加全市总决赛。

（2）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由市组委会组织省、市有关专家担任评选工作。

4.第四阶段：总结阶段（9月至11月）

2016年教师节期间，对教师岗位练兵竞赛活动进行总结，为岗位练兵竞赛获奖者和优秀组织奖单位颁奖。
（三）比赛项目及要求
1.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片段教学（占总分的50%）

（1）比赛方式：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内，根据提供的材料，设计领域教育活动计划并进行片段教学。
（2）比赛时间：领域活动计划撰写时间40分钟，片段教学10分钟。
（3）比赛要求：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3-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为依据，充分运用体现教育理念，符合教育活动的设计要求。根据现场设计的活动计划，面对评委进行片段教学。片段教学不使用多媒体设备、教具、挂图。
2．幼儿园教育活动评析（占总分的20%）
（1）比赛方式：通过观看评委会统一提供的幼儿园教育活动视频，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对活动进行评析。
（2）比赛时间：观看活动视频30分钟，撰写活动评析40分钟。
（3）比赛要求：运用学前教育学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评价，并提出科学性、合理性、适宜性建议。
3.幼儿行为案例分析（占总分20%）
（1）比赛方式：根据评委会提供的幼儿行为案例进行分析，提出教育支持策略。
（2）比赛时间：40分钟。
（3）比赛要求：以《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为依据，全面运用幼儿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理论，解析案例中的幼儿行为，并提出科学性、合理性的教育支持策略。

4.教师音乐技能（占总分10%）

（1）比赛方式：选手自选一项音乐技能（舞蹈、唱歌、钢琴）参加比赛。

（2）比赛时间：不超过5分钟。

（3）比赛要求：选手将事先准备好参赛所需的伴奏音乐存入U盘，会议报到时提交会务组。其他事项另行通知。

（四）总决赛名次

根据总成绩进行排序，其中，特等奖1名（申报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授予泉州市教学能手、授予“女职工标兵”）、一等奖5（授予泉州市教学能手、授予“女职工标兵”）、二等奖9名、三等奖15人，优秀奖若干名。

（五）参赛名额分配

1．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幼儿园要按照全市教育系统教师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的统一部署，在组织教师开展岗位练兵的基础上，根据分配的名额报送参加全市幼儿园教师教育教学技能岗位练兵决赛名单。

2.泉州市教育系统教师岗位练兵幼儿园组决赛名额分配如下： 

2016年泉州市教育系统幼儿园教师

岗位练兵决赛名额分配

	    县（区、市）
	选送名额
	备注

	鲤城区
	4
	（1）各县（市、区）选送的参赛选手至少应包含一名以上的民办或农村幼儿园教师。

（2）承办单位增加1个参赛名额。

	丰泽区
	4
	

	洛江区
	2
	

	泉港区
	2
	

	晋江市
	7
	

	石狮市
	4
	

	南安市
	5
	

	惠安县
	3
	

	安溪县
	4
	

	永春县
	2
	

	德化县
	2
	

	台商投资区
	2
	

	泉州开发区
	1
	

	市直幼儿园
	6
	（每园各1名）

	承办单位
	1
	

	合计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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